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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送检 高门槛难倒消费者
个别检测机构拒绝个人送检 部分检测项目还需消协出具“委托函”

买到商品后发现瑕疵，商家却被告知拿不到检测报告一切免谈。也许每个人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相信绝大多数人在面

对繁杂的申诉程序和高昂的检测收费时选择了“自认倒霉”。即将实施的新《消法》中明确提出，耐用商品出现质量瑕疵由经营

者承担举证责任，为消费者卸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维权难题，让消费公平的天平再一次向普通消费者一方倾斜。

新《消法》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在
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
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
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
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
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
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
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
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
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
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
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在新《消法》中，“举证倒置”的表述明确为
消费者卸掉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千斤重担。
在新法实施前，消费者在个人送检中会遇到怎
样的难题和麻烦？记者对多家检测机构进行
寻访后发现，检测费用高、需接受第三方委托
等都成为消费者个人送检的“拦路虎”。

检测床垫弹簧 费用高达2200元

作为消费者，如果怀疑自己购买的床垫存
在质量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办理个人送检呢？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找到了一家国家权
威的检测中心。负责检测咨询的工作人员一
听是要进行个人送检，表现得很为难。在记者
一再坚持后，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接受送
检。

他告诉记者，如果进行床垫检测，包括床
垫弹簧、甲醛、外观的检测，需要消费者提供整
个床垫原件，费用分别为 2200元、1500元和
600元。“如果是做弹簧检测，费用最高。如果
是做甲醛检测，对床垫的破坏性最大。”工作人
员说。

部分检测机构直接拒绝个人送检

日前，部分品牌羽绒服含绒量未达标被质
量主管部门曝光，如果消费者怀疑自己购买的
羽绒服也是不够轻、不够暖，又该如何检测一
件羽绒服的含绒量呢？检测费又是多少钱呢？

为此，记者联系到一家可以承担消费品质
量安全检验的检验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对
记者表示，他们不接受个人送检，如果想要检
测必须由消协开出委托函，他们才能检测。仅
检测羽绒服含绒量一项大概需要 300元。“每
个项目不同，检测费用也不同。你先开委托函
来，我没法给你一一报价。”工作人员这样告诉
记者。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一家进行纺织制品检
验的机构的电话，表示希望检测一下速干衣的
吸湿速干性。虽然在其网站上明确写着“中心
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承担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
下达的对纺织产品的监督抽查、质量统检、产
品评定等任务；承担生产、经销、消费者、仲裁
机构等委托的对产品的质量分析检验、鉴定评
定，有争议产品的质量仲裁检验”的介绍，但
是，一听到是要个人检测，工作人员直接回复
说，他们只接受商品出厂前的检测，不接受个
人送检。

“开委托函”是为消费者着想？

检测机构为何不愿意接受消费者个人送
检，而是需要消协或厂家开具委托函才能检测
呢？

一家家具质量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这么做是为消费者着想。这位工作
人员称，他们无法保证消费者送检的产品不是
假冒产品，或者就是在要投诉的商家出售的。

“您花了那么多钱，检测完了，结果商家或厂家
说产品不是他们的，您不就白检了。”工作人员
这样解释。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检测时希望消
费者能够和厂家一起到场，或者让消协开具第
三方委托函。该中心明示的检测流程注明，

“由于质量问题而需要进行检测的用户，需与
厂方共同进行登记，或者携带相关部门（如消
协、工商局等）的委托函进行单方登记”。

“羽绒服没有质量问题，要想退换你拿
检测报告来！”商家说得理直气壮。“你这个
就是质量问题，我到哪里去检测啊！你为
什么不承认？”消费者觉得商家是在有意刁
难。在新《消法》实施以前，不少消费者都
会遇到这种“谁主张，谁举证”的尴尬。没
有检测常识，对检测机构两眼一摸黑，高昂
的检测费用……举证难让消费者成了天然
的软弱者。

一件羽绒服举报引发的一次工商抽检

去年冬天，消费者李红（化名）就遇到
了这么一件烦心的事。当天，她带着儿子
兴高采烈地到通州的一家商场购物，一件
漂亮的羽绒服让儿子爱不释手。看着孩子
喜欢，李红当即掏钱满足了孩子的心愿。

没想到，新羽绒服没上身两天，淘气的
儿子无意中将羽绒服剐破了，羽绒服里漏
出了不是羽绒却很像棉花的物质。“我买的
是羽绒服，这含绒量肯定有问题！”觉得被
欺骗的李红拿着羽绒服找到了商家。

看过东西后，商家表示李红购买的羽
绒服是正反面两穿的，一面有棉，购买时消
费者没有看清两面是不同的填充物，而且
有出厂检测合格报告，不属于质量问题。
如果李红认为是质量问题就要自己举证，
商家拿着检测报告才能和厂家进行退换
货。

自己举证难“投诉”升级为“举报”

李红平时的工作很忙，既没有时间自
己去跑检测机构，也不知道该检测什么。
她拨通了 12315北京市工商局的投诉举报
热线，投诉她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
工作人员告诉她，根据现行规定，消费者只
有自己出具检测报告后，他们才能受理投
诉。

“真的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李红随
后又拨通了“12345”市政府非紧急救助热

线，这一次她没有投诉，而是直接举报商家
出售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在投诉不
成后，只能将维权自行“升级”成为了举报。

工商启动流通领域质量抽检

“我们大概是在 12月中下旬接到的
12345转过来的举报单，就立刻开始了调
查。”通州工商分局消保科科长李海锋说。
按照程序，消保科当即启动了对流通领域
的质量抽检行动。对该商场经营羽绒服的
4家商户的5组羽绒服进行了随机抽检。

“我们不能对单一产品进行抽检，也不
能只针对一个问题进行检测，必须检测全
项，这无形中增加了执法的成本。”工作人
员说。12月底，抽检结果出来了，4家商家
的 5组产品部分出现问题，包括成分标称
与实际检测不符等。李红所反映的那款儿
童羽绒服则被检测出“含绒量”不合格，低
于国家标准。

面对不合格的检测结果，商家最终同
意为李红退掉先前购买的儿童羽绒服，并
按照旧《消法》的规定对其进行了一倍的赔
偿。在通州工商分局及时介入的情况下，
这起由投诉转变为举报的事情，最终用了
近一个月才圆满解决。

商家未来要承担瑕疵举证责任

通州工商分局消保科科长李海锋说，
消费者举证确实存在很多的不便，3月 15
日新《消法》实施后，李红在购买耐用消费
品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可以按照新《消法》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
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
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
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
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的条款，
要求经营者就消费者认为的瑕疵进行举
证，将大大减轻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和维权
时间。

“举证倒置”后消费者该如何做，如何
才能提高消费维权的效能？11日，记者从
北京市工商局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将积极
推进多元消保维权工作格局的建设，完善
多元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去年，北京市工商局首次在洗染行业
尝试引入了“消费申诉专家援助机制”，对
涉及洗染服务类的疑难申诉，邀请行业协
会、专业律师、社会组织、商品检测机构等
相关行业专家及专业人士参与行政调解。
聘请 6位洗染行业资深专家为消费者提供
专业知识咨询、鉴定，或介入调解，帮助促
成消费争议更有效地解决。

今年 2月 28日，北京通州工商分局和
通州消协共同开办的消费教育基地也正式
开课了。14名消费公益宣传员上的第一课
就是德通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家带来的新
《消法》给消费者带来的影响、日常消费应
注意的问题和消费维权技巧。

通州工商分局消保科科长李海锋表
示，消费教育基地将不定期邀请通州工商
分局、检测机构的专家、律师到场为消费者
授课，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合理维权。李
海锋说，他们的消费教育基地也可以被看
做是专家援助机制的另一种尝试。

新《消法》规定，对于耐用商品或者装
饰装修的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服务
起 6个月内发现瑕疵，引发争议的，由经营
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对于该条款，北京市一中院民四庭庭
长张家华表示，过去对于消费维权类案件
的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
消费者在起诉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
题时，要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房
主购买的房屋出现开裂、漏水，房主在案件
审理中要先花费一大笔鉴定费用，请专业
鉴定机构出具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鉴定报
告，对于那些大型、精密、高科技的商品，作
为门外汉的消费者要证明上述产品存在质
量问题，更加困难。因此，修改后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品房、机动车、计算机、
电视机等耐用商品或者房屋装修等服务，
如果消费者在6个月内发现有瑕疵，将由经
营者承担举证责任。新《消法》的这一进
步，可以说大大破解了消费纠纷消费者举
证难的问题。

就新《消法》实施后，法院在审理此类
案件中会有什么变化，一中院民四庭法官
梁睿举例说，2013年 2月，杨某在一家汽车
销售公司购买奔驰轿车一辆。购车后第七
天，杨某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现变速箱、仪
表盘出现故障，后又发现空调不冷，杨某多
次与该汽车销售公司交涉未果。无奈之下
杨某只得委托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对该车
辆进行了车况鉴定，鉴定结论为：“该轿车
与新车车况不符。”也就是说销售商把旧车
当新车卖给了消费者。杨某为拿到这份鉴
定结论支付鉴定费 3500元，后杨某将这家
汽车销售公司诉至法院。

梁睿法官表示，依据修改前的《消法》，
杨某需自己花钱进行鉴定，证明其购买的
车辆存在瑕疵，而如果杨某在新《消法》实
施后碰到上述问题，杨某不需要证明其购
买的新车存在瑕疵，而直接由汽车销售公
司承担证明杨某主张的瑕疵并非真实存在
的责任。这无疑加重了经营者在 6个月内
对商品瑕疵的证明责任。

对于消费者担心的商家“自证清白”是
否客观真实，比如商家自己花钱请鉴定机
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如果存在“猫腻”该怎么
办？梁睿法官解释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
件时，会协调买卖双方共同选定鉴定机构，
或者从法院定点鉴定机构中随机抽取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保证鉴定结论客观公正，双
方均能接受。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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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羽绒服存在瑕疵 投诉无果升级变举报


